中共涞源县委政法委机关职责
1、维护社会稳定：对全县维护稳定工作部署安排，统一部署、统一督查，协调全县维护稳定工作。

2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：对全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并负责督导检查。

3、执法监督、纪律检查：督导检查政法各部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、政策工作情况。

4、政法队伍建设：加强政法各部门的队伍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。

5、涉法涉诉信：协调、督办政法各部门依法办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。

